
股票代码：600400            股票简称：红豆股份         编号：临 2015-056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收购红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持有的上海红豆

骏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骏达”）80%的股权，收购价格为 32,704.41

万元。本次股权收购后，上海骏达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本次股权收购标的企业上海骏达 80%的股权为投资公司所持有，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收购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投资公司发生关联

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盈利模式，公司拟收购投资公司持有的上海骏达 80%的股

权。由于投资公司为红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豆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红豆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上述股权收购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在 2015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公司董事会

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四名关联董事在表决时按规定已作了

回避，五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3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尚须获得

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且享有表决权的关联人在股东

大会上将放弃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红豆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江苏无锡红豆工业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连红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整 

  2、公司简介 

投资公司是红豆集团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投资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5 月，

经营范围为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理与咨询服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限制的领域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投资公司总资产 16,110.65 万元，净资产 11,648.05

万元，营业总收入 0 万元，净利润-409.22 万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为投资公司所持有的上海骏达 80%的股权，该部分股权权

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红豆骏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460 号 2 层 E2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龚新度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整 

上海骏达是投资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公司持有其 80%股份。上海骏达成立

于 2014 年 9 月，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与咨

询服务，销售建材、服装服饰、皮具箱包、日用百货、电子产品、家具制品、金

属材料、服装辅料、针纺织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骏达的业务仅为持有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现名为：力合科创集

团有限公司）9.79%的股权，未开展其他经营活动。 

3、此次股权转让资产评估情况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上海骏达（包括其所持有的深圳力合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9.79%的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3990

号评估报告。根据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上海骏达经审计后的资产总额为 30,012.41 万

元，负债账面值为 77.97 万元，净资产为 29,934.44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后总资产价值为 40,958.48 万元，负债总额为 77.97 万元，净资产为 40,880.51 万

元，净资产增值 10,946.06 万元，增值率为 36.57 %。上海骏达不拥有任何房产、

土地等资产，该部分增值仅为其持有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79%股权的增

值。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1、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根据上海骏达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净资产账面价值，参照北

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3990 号评估报告，双

方协议作价 32,704.41 万元。上海骏达另外三位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2、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甲方（转让方）：红豆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乙方本次受让的上海骏达的股权比例为 80%，转让价格以上海骏达 2015

年 3 月 31 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依据（评估基准日之后的损益归乙方所有），最

终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 327,044,065.30 元。 

2、上述价款的支付方式如下：乙方于本协议签章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以现

金形式支付 50%股权转让款给甲方；股权过户（包括但不限于工商变更登记，及

其他行政审批）完成后 10 日内，乙方支付剩余款项。 

    3、乙方依照本协议第二条之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后，甲方将配合乙方办理

上海骏达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行政审批，并修改上海骏达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

等。 

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即成为上海骏达的股东，持有其 80%的股权。

甲方依据上海骏达有关设立协议和章程可享有的股东权益，由乙方承继。 

5、甲方保证所转让的股权未设定任何质押等限制性权利，并且，上海骏达

没有未披露的对外担保等或有负债，也无诉讼或被行政处罚的事项。 

6、乙方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自延迟之日起，应按迟延支付部分的每日



万分之三承担违约责任。甲方违约应承担同样的违约责任。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收购投资公司所持有的上海骏达 80%的股权，间接持有了深圳清华

大学研究院控股子公司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落实了双方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具体内容。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是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于 1996 年 12 月共建的、以企

业化方式运作的事业单位，1999 年 8 月落成使用。目前，该院集聚了 200 多名

教授、博士、高级研究人员和海归学者，建成了深圳市最大的企业博士后工作站 。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定位于充当清华大学推进区域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典范、珠

三角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摇篮和华南地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主要从事自主知识

产权、面向市场的科技成果转化；培育高科技创业企业和高层次人才。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风险、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受托管理和

经营其它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等，具有

较大增长潜力。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建立了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合作平台，为双方技术

合作、项目孵化、功能服装合作、智慧产品合作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公司

间接持有了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部分股权，对公司未来经营成果具有积

极影响。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该事

项，四名关联董事在表决时按规定已作了回避，五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3 名独立

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上述关联交易

有关联关系且享有表决权的关联人在股东大会上将放弃该议案的投票权。 

就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蒋衡杰先生、周俊先生、沈大龙先生

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

交易标的经过了具有资质中介机构的审计、评估，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公正、公

允，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已

回避，符合有关规定。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投资公司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4、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3990 号《评

估报告》 

5、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公 W【2015】A1073 号《审

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1 月 5 日 


